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721號

原      告  張玉珠  

被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田淑靜  

訴訟代理人  蘇炳璁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4年3月22日22時許至高雄市○○區○○○路000

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大發新發店，使用該便利商店所附設被告

之ATM櫃員機（下稱系爭ATM），欲存入150張千元鈔（下稱

系爭鈔票）即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至其子即訴外人盧

揚奇所申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鳳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第1次操作存入系爭鈔票時，系

爭ATM顯示存入9張鈔票，伊取消交易後僅退回141張鈔票，

第2次操作存入上開退回之141張鈔票時，系爭ATM顯示存入1

41張鈔票，伊取消交易後再將退回之141張鈔票於第3次操作

存入，系爭ATM卻顯示存入50張，因3次操作系爭ATM均顯示

不同金額，伊又取消該次交易取回141張鈔票後遂請求便利

商店店員協助，並依該店員之建議先將上開退回之141張鈔

票存入系爭帳戶後取得交易時間明細，再撥打系爭ATM之對

講機申訴。系爭ATM既於點鈔不正確且程式有問題之故障異

常狀態下而未退回9張鈔票即9,000元（下稱系爭9,000

元），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伊自得依委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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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存款前未確實數鈔及確認金額即將鈔票存入系爭ATM

並按下確認鍵，伊於接獲原告通知後隨即派維護廠商卸鈔檢

查，經確認系爭ATM內無遺落任何鈔票，卸鈔清點亦無任何

溢款，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9,000元確有存入系爭ATM，則原

告主張就系爭9,000元已與被告成立契約關係則有疑，再者

原告於第2次操作後已離開現場，原告如何證明第1、2次操

作與其後之第3、4次操作所放入系爭ATM之鈔票均為同一疊

鈔票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於

前揭時地，持有工作所得150張千元鈔並欲存入系爭ATM，然

系爭ATM異常僅存入141張千元鈔，有9張千元鈔票留在系爭A

TM中等節，經被告爭執並主張原告存款時並未持有150張千

元鈔，依前揭之旨，自應由原告就存款時確實持有150張千

元鈔之事實為舉證。原告固迭稱僅出門存款前已點過確實有

150張千元鈔等語，然始終無法提出存款時有150張千元鈔之

客觀證據，是原告於存款時究竟是否持有150張千元鈔，並

非無疑。

　㈡另原告雖主張系爭ATM異常，導致其所存入款項9,000元被系

爭ATM機器吃掉，被告有違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予賠償

云云。然查，系爭ATM經被告通知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派

員於114年3月24日15時16分許、114年3月26日20時5分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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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檢測，檢測結果為：吐鈔機、存款機功能均正常，且經

會同台灣保全卸鈔清點後並無任何溢款，系爭ATM周遭亦無

遺落鈔券，有被告所提出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現金短/溢

鈔處理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1至61頁），本院審酌三商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為訴外之中立第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

必要，且所製作之報告內容亦與系爭ATM存款電子紀錄相符

（本院卷第55至61頁），前開電子紀錄係為機器設備運作時

所留存之紀錄，可信性甚高。是依前揭報告之記載，難認系

爭ATM有原告所稱存款辨識異常之情，加之系爭ATM內並無溢

鈔，亦難認有原告所稱系爭鈔票未退回之情。至原告於前揭

時地存款時，固經系爭ATM辨識存款金額分別為9,000元、14

1,000元、50,000元、141,000元，金額均不相同，惟觀原告

所提出於系爭ATM存款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原告所持存款

之鈔票均係對折後以橡皮筋綑綁，有提領時之錄影光碟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9頁光碟存放袋），是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

於存款時確實可能因經綑綁而不平整，復觀系爭ATM存款機

頁面已以圖示提醒勿放入不平整之鈔票，有存款機頁面擷圖

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3頁），亦徵系爭ATM本無法辨識不平

整鈔票，從而原告所指4次存款辨識金額不同之情況，確實

可能因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不夠平整而致系爭ATM於第1次、

第3次存款時難以辨識部分鈔票之數量，但尚難僅以系爭ATM

無法辨識不平整鈔票之情遽論系爭ATM有異常或將存款鈔票

留置於機器內。從而，原告前揭主張，尚難憑採。

四、綜上，原告主張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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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7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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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田淑靜  
訴訟代理人  蘇炳璁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4年3月22日22時許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大發新發店，使用該便利商店所附設被告之ATM櫃員機（下稱系爭ATM），欲存入150張千元鈔（下稱系爭鈔票）即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至其子即訴外人盧揚奇所申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鳳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第1次操作存入系爭鈔票時，系爭ATM顯示存入9張鈔票，伊取消交易後僅退回141張鈔票，第2次操作存入上開退回之141張鈔票時，系爭ATM顯示存入141張鈔票，伊取消交易後再將退回之141張鈔票於第3次操作存入，系爭ATM卻顯示存入50張，因3次操作系爭ATM均顯示不同金額，伊又取消該次交易取回141張鈔票後遂請求便利商店店員協助，並依該店員之建議先將上開退回之141張鈔票存入系爭帳戶後取得交易時間明細，再撥打系爭ATM之對講機申訴。系爭ATM既於點鈔不正確且程式有問題之故障異常狀態下而未退回9張鈔票即9,000元（下稱系爭9,000元），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伊自得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存款前未確實數鈔及確認金額即將鈔票存入系爭ATM並按下確認鍵，伊於接獲原告通知後隨即派維護廠商卸鈔檢查，經確認系爭ATM內無遺落任何鈔票，卸鈔清點亦無任何溢款，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9,000元確有存入系爭ATM，則原告主張就系爭9,000元已與被告成立契約關係則有疑，再者原告於第2次操作後已離開現場，原告如何證明第1、2次操作與其後之第3、4次操作所放入系爭ATM之鈔票均為同一疊鈔票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於前揭時地，持有工作所得150張千元鈔並欲存入系爭ATM，然系爭ATM異常僅存入141張千元鈔，有9張千元鈔票留在系爭ATM中等節，經被告爭執並主張原告存款時並未持有150張千元鈔，依前揭之旨，自應由原告就存款時確實持有150張千元鈔之事實為舉證。原告固迭稱僅出門存款前已點過確實有150張千元鈔等語，然始終無法提出存款時有150張千元鈔之客觀證據，是原告於存款時究竟是否持有150張千元鈔，並非無疑。
　㈡另原告雖主張系爭ATM異常，導致其所存入款項9,000元被系爭ATM機器吃掉，被告有違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予賠償云云。然查，系爭ATM經被告通知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派員於114年3月24日15時16分許、114年3月26日20時5分許至現場檢測，檢測結果為：吐鈔機、存款機功能均正常，且經會同台灣保全卸鈔清點後並無任何溢款，系爭ATM周遭亦無遺落鈔券，有被告所提出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現金短/溢鈔處理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1至61頁），本院審酌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為訴外之中立第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必要，且所製作之報告內容亦與系爭ATM存款電子紀錄相符（本院卷第55至61頁），前開電子紀錄係為機器設備運作時所留存之紀錄，可信性甚高。是依前揭報告之記載，難認系爭ATM有原告所稱存款辨識異常之情，加之系爭ATM內並無溢鈔，亦難認有原告所稱系爭鈔票未退回之情。至原告於前揭時地存款時，固經系爭ATM辨識存款金額分別為9,000元、141,000元、50,000元、141,000元，金額均不相同，惟觀原告所提出於系爭ATM存款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均係對折後以橡皮筋綑綁，有提領時之錄影光碟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頁光碟存放袋），是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於存款時確實可能因經綑綁而不平整，復觀系爭ATM存款機頁面已以圖示提醒勿放入不平整之鈔票，有存款機頁面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3頁），亦徵系爭ATM本無法辨識不平整鈔票，從而原告所指4次存款辨識金額不同之情況，確實可能因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不夠平整而致系爭ATM於第1次、第3次存款時難以辨識部分鈔票之數量，但尚難僅以系爭ATM無法辨識不平整鈔票之情遽論系爭ATM有異常或將存款鈔票留置於機器內。從而，原告前揭主張，尚難憑採。
四、綜上，原告主張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721號

原      告  張玉珠  

被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淑靜  

訴訟代理人  蘇炳璁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4年3月22日22時許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全

    家便利商店大發新發店，使用該便利商店所附設被告之ATM

    櫃員機（下稱系爭ATM），欲存入150張千元鈔（下稱系爭鈔

    票）即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至其子即訴外人盧揚奇所

    申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鳳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系爭帳戶），第1次操作存入系爭鈔票時，系爭ATM顯

    示存入9張鈔票，伊取消交易後僅退回141張鈔票，第2次操

    作存入上開退回之141張鈔票時，系爭ATM顯示存入141張鈔

    票，伊取消交易後再將退回之141張鈔票於第3次操作存入，

    系爭ATM卻顯示存入50張，因3次操作系爭ATM均顯示不同金

    額，伊又取消該次交易取回141張鈔票後遂請求便利商店店

    員協助，並依該店員之建議先將上開退回之141張鈔票存入

    系爭帳戶後取得交易時間明細，再撥打系爭ATM之對講機申

    訴。系爭ATM既於點鈔不正確且程式有問題之故障異常狀態

    下而未退回9張鈔票即9,000元（下稱系爭9,000元），被告

    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伊自得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存款前未確實數鈔及確認金額即將鈔票存入系爭ATM並

    按下確認鍵，伊於接獲原告通知後隨即派維護廠商卸鈔檢查

    ，經確認系爭ATM內無遺落任何鈔票，卸鈔清點亦無任何溢

    款，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9,000元確有存入系爭ATM，則原告

    主張就系爭9,000元已與被告成立契約關係則有疑，再者原

    告於第2次操作後已離開現場，原告如何證明第1、2次操作

    與其後之第3、4次操作所放入系爭ATM之鈔票均為同一疊鈔

    票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於

    前揭時地，持有工作所得150張千元鈔並欲存入系爭ATM，然

    系爭ATM異常僅存入141張千元鈔，有9張千元鈔票留在系爭A

    TM中等節，經被告爭執並主張原告存款時並未持有150張千

    元鈔，依前揭之旨，自應由原告就存款時確實持有150張千

    元鈔之事實為舉證。原告固迭稱僅出門存款前已點過確實有

    150張千元鈔等語，然始終無法提出存款時有150張千元鈔之

    客觀證據，是原告於存款時究竟是否持有150張千元鈔，並

    非無疑。

　㈡另原告雖主張系爭ATM異常，導致其所存入款項9,000元被系

    爭ATM機器吃掉，被告有違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予賠償

    云云。然查，系爭ATM經被告通知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派

    員於114年3月24日15時16分許、114年3月26日20時5分許至

    現場檢測，檢測結果為：吐鈔機、存款機功能均正常，且經

    會同台灣保全卸鈔清點後並無任何溢款，系爭ATM周遭亦無

    遺落鈔券，有被告所提出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現金短/溢

    鈔處理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1至61頁），本院審酌三商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為訴外之中立第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

    必要，且所製作之報告內容亦與系爭ATM存款電子紀錄相符

    （本院卷第55至61頁），前開電子紀錄係為機器設備運作時

    所留存之紀錄，可信性甚高。是依前揭報告之記載，難認系

    爭ATM有原告所稱存款辨識異常之情，加之系爭ATM內並無溢

    鈔，亦難認有原告所稱系爭鈔票未退回之情。至原告於前揭

    時地存款時，固經系爭ATM辨識存款金額分別為9,000元、14

    1,000元、50,000元、141,000元，金額均不相同，惟觀原告

    所提出於系爭ATM存款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原告所持存款

    之鈔票均係對折後以橡皮筋綑綁，有提領時之錄影光碟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9頁光碟存放袋），是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

    於存款時確實可能因經綑綁而不平整，復觀系爭ATM存款機

    頁面已以圖示提醒勿放入不平整之鈔票，有存款機頁面擷圖

    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3頁），亦徵系爭ATM本無法辨識不平

    整鈔票，從而原告所指4次存款辨識金額不同之情況，確實

    可能因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不夠平整而致系爭ATM於第1次、

    第3次存款時難以辨識部分鈔票之數量，但尚難僅以系爭ATM

    無法辨識不平整鈔票之情遽論系爭ATM有異常或將存款鈔票

    留置於機器內。從而，原告前揭主張，尚難憑採。

四、綜上，原告主張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鳳小字第721號

原      告  張玉珠  

被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淑靜  

訴訟代理人  蘇炳璁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114年3月22日22時許至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大發新發店，使用該便利商店所附設被告之ATM櫃員機（下稱系爭ATM），欲存入150張千元鈔（下稱系爭鈔票）即新臺幣（下同）150,000元至其子即訴外人盧揚奇所申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鳳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第1次操作存入系爭鈔票時，系爭ATM顯示存入9張鈔票，伊取消交易後僅退回141張鈔票，第2次操作存入上開退回之141張鈔票時，系爭ATM顯示存入141張鈔票，伊取消交易後再將退回之141張鈔票於第3次操作存入，系爭ATM卻顯示存入50張，因3次操作系爭ATM均顯示不同金額，伊又取消該次交易取回141張鈔票後遂請求便利商店店員協助，並依該店員之建議先將上開退回之141張鈔票存入系爭帳戶後取得交易時間明細，再撥打系爭ATM之對講機申訴。系爭ATM既於點鈔不正確且程式有問題之故障異常狀態下而未退回9張鈔票即9,000元（下稱系爭9,000元），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伊自得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元。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存款前未確實數鈔及確認金額即將鈔票存入系爭ATM並按下確認鍵，伊於接獲原告通知後隨即派維護廠商卸鈔檢查，經確認系爭ATM內無遺落任何鈔票，卸鈔清點亦無任何溢款，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9,000元確有存入系爭ATM，則原告主張就系爭9,000元已與被告成立契約關係則有疑，再者原告於第2次操作後已離開現場，原告如何證明第1、2次操作與其後之第3、4次操作所放入系爭ATM之鈔票均為同一疊鈔票等語置辯。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主張於前揭時地，持有工作所得150張千元鈔並欲存入系爭ATM，然系爭ATM異常僅存入141張千元鈔，有9張千元鈔票留在系爭ATM中等節，經被告爭執並主張原告存款時並未持有150張千元鈔，依前揭之旨，自應由原告就存款時確實持有150張千元鈔之事實為舉證。原告固迭稱僅出門存款前已點過確實有150張千元鈔等語，然始終無法提出存款時有150張千元鈔之客觀證據，是原告於存款時究竟是否持有150張千元鈔，並非無疑。

　㈡另原告雖主張系爭ATM異常，導致其所存入款項9,000元被系爭ATM機器吃掉，被告有違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予賠償云云。然查，系爭ATM經被告通知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派員於114年3月24日15時16分許、114年3月26日20時5分許至現場檢測，檢測結果為：吐鈔機、存款機功能均正常，且經會同台灣保全卸鈔清點後並無任何溢款，系爭ATM周遭亦無遺落鈔券，有被告所提出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現金短/溢鈔處理報告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1至61頁），本院審酌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為訴外之中立第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必要，且所製作之報告內容亦與系爭ATM存款電子紀錄相符（本院卷第55至61頁），前開電子紀錄係為機器設備運作時所留存之紀錄，可信性甚高。是依前揭報告之記載，難認系爭ATM有原告所稱存款辨識異常之情，加之系爭ATM內並無溢鈔，亦難認有原告所稱系爭鈔票未退回之情。至原告於前揭時地存款時，固經系爭ATM辨識存款金額分別為9,000元、141,000元、50,000元、141,000元，金額均不相同，惟觀原告所提出於系爭ATM存款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均係對折後以橡皮筋綑綁，有提領時之錄影光碟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頁光碟存放袋），是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於存款時確實可能因經綑綁而不平整，復觀系爭ATM存款機頁面已以圖示提醒勿放入不平整之鈔票，有存款機頁面擷圖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3頁），亦徵系爭ATM本無法辨識不平整鈔票，從而原告所指4次存款辨識金額不同之情況，確實可能因原告所持存款之鈔票不夠平整而致系爭ATM於第1次、第3次存款時難以辨識部分鈔票之數量，但尚難僅以系爭ATM無法辨識不平整鈔票之情遽論系爭ATM有異常或將存款鈔票留置於機器內。從而，原告前揭主張，尚難憑採。

四、綜上，原告主張依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9,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茆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企萍





